
深圳市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意见 

 

 

深圳市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

根据《深圳市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及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

规定，作为深圳市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之独立董事,我

们在对于 2019年 3月 11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相关材料进行

仔细查阅，对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，发

表意见如下： 

一、《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 

通过审核公司提交的《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，董事会提议继

续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瑞华”）为公司财务审

计机构，并授权经营管理层根据2019年度审计的具体工作量及市场价格水平确定

其年度审计费用，聘期一年。 

我们认为，瑞华在为本公司提供2018年审计服务过程中，为公司做了各项专

项审计及财务报表审计，坚持独立审计准则，较好地履行了双方所规定的责任和

义务，保证了公司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，出具的《审计报告》真实、准确地反映

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同意公司继续聘请瑞华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

构。 

 

二、《关于2019年度贷款计划及贷款授权的议案》 

通过审核公司提交的《关于2019年度贷款计划及贷款授权的议案》,为满足

公司公司2019年生产经营需要，我们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综合授信额度人

民币145000万元，低风险额度90000万元。以上授信额度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

授信额度为准，授信期限为一年。根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

公司上述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董事会代表股东大会对外

签署相关文件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。  

基于上述，我们一致同意该事项并且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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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《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及确定董事会成员报酬的议案》 

通过审核提交的《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及确定董事会成员报酬的

议案》,我们认为,公司董事候选人（包括3名独立董事）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《公

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，合法有效；提名人在充分了

解被提名人的身份、学历职业、专业素养、身体状况等综合情况的基础上进行提

名，并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意。  

根据对吕小霞女士、吴新理先生、李燕女士、庄世强先生，共 4名非独立董

事候选人及柴广跃先生、伍涛先生、王利国先生，共 3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身份、

学历职业、专业素养、身体状况等相关资料的认真审核，我们认为上述 7名候选

人符合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，未发现其有《公司法》第 146 条、第 148条规

定的情形，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之现象，也不存在被

证券交易所给予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，期

限尚未届满或公开谴责惩戒的情形。  

基于此，我们同意吕小霞女士、吴新理先生、李燕女士、庄世强先生为公司

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，同意柴广跃先生、伍涛先生、王利国先生为公

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。 

同时，综合考虑公司董事的履职情况、诚信责任、勤勉尽职、经济责任等方

面，结合公司经营规模等实际情况并参照地区、行业报酬水平，公司拟定了第二

届董事会成员报酬方案：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或相关职务的董事的报酬，依照

其与公司的劳动合同确定，未兼任公司职务的董事不领取报酬；独立董事领取固

定津贴，为 6万元/年。 

基于上述，我们一致同意该事项并且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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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（签字）：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柴广跃       伍涛 王利国 

 

 

2019 年 3月 8日 

 

 

 

 


